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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欠费费锁锁车车 刮刮蹭蹭不不管管 车车位位出出租租
停车公司这些事市民质疑不断

近日，市民金先生把历城区停车公司告上法庭，再次引发大家对省城停车收费问题的关注。其实，有关停车公司“霸王王锁”、路边停车被刮蹭该不该
赔、、包月租车位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尽管济南市停车办及各区停车公司多次作出解释，但仍难消除市民心头的疑虑，上上述问题也未得到真正解决。

本报记者 张玉岩 王小蒙

今年7月份，由于小区内没有车位，
锦绣泉城业主赵建立（化名）通常把车
停在华能路上。有一天他把车停下后就
出差了，三天后回来一看，车上一把大
锁“绑架”了轮胎。赵先生在车上留有联
系电话，锁车时并没有通知他，赵先生
质疑，究竟谁给的权力锁车？

家在华能路附近某小区的宋先生，
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这一锁车不要
紧，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今
年6月份的一个晚上，孩子生病，宋先生
着急送孩子去医院，准备开车的时候，
宋先生才发现，停在路边的车被锁上

了。当时已经是下半夜，出租车打不到，
车锁上留的电话号码也打不通，当时可
把宋先生急得不轻。宋先生表示，自己
在车里也留着电话，在锁车之前，没有
任何人通知过他。

天桥区和市中区也相继有市民反
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子就被锁了，
打电话却找不到开锁人，耽误用车。除
了没通知就锁车之外，开锁时收费人员
漫天要价、讨价还价、态度蛮横等情况
也经常见诸报端。而锁车这种行为，相
关单位是否有权力这样做，成为市民热
议的焦点。

私上霸王锁：车被上锁，着急用车联系不上人

对于锁车这一行为，济南市停
车办也给出了回应，“锁车并不是目
的，让这些车交了停车费，车位能流
转是目的。”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文
件进行规范，锁车过程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下一步或将规范。

济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袁曙光认

为，道路停车是一种合同法的行为。
如果车主欠费不交，停车公司可以
起诉车主违约，收取违约金，但无权
对车主的财产进行扣留。“欠费并没
有导致财产所有权转移，如果停车
公司没有得到政府或人大的授权就
强行锁车，就涉嫌违法。”

专家点评：强行锁车涉嫌违法

刮蹭不负责：停车被划，不知该谁负责

3月11日早上6点左右，老家泰安
的邱先生到省立医院看病，将车辆停
到医院南门西侧一家体彩店前面。当
时，收费员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收取
了邱先生20元停车费。

中午11点左右，邱先生看完病准
备回泰安时，发现车头、保险杠以及左
侧车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当邱
先生找到管理员，要求其承担责任时，
却被告知：收取的费用是“公共资源占

用费”，而非车辆管理费，并不承担车
辆看管的责任。

不少市民都心存疑虑，交了钱停
车，收费员是不是应该负起看管车辆的
责任？对此，济南市停车管理办公室一
度明确表示，道路停车费收取的是公共
资源占用费，并非看管费，收费人员在
停车过程中主要义务是协助车主按照
停车管理要求停放好车辆，在遇有车辆
刮擦和损坏时协助车主寻找证据。

专家点评：有偿停车，就要依法担责

尽管济南市停车集团发布了车
辆刮蹭免责声明，但济南大学法学
院教授袁曙光认为，在马路上有偿
停车，就形成了《合同法》中规定的
保管合同，收取费用的一方就有义
务保证车辆的完整和安全。如果出
现了问题，从合同法来讲，看管人员
要承担违约责任，从侵权责任法来
讲，则要承担连带责任。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李友震律
师介绍，《济南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

条例》由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属于地方性法规，而在

《条例》中，有规定“停车场因管理不
善，造成车辆丢失或者损坏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条例》
对“停车场”也进行了定义，指“供各
种机动车停放的露天或者室内场
所”。也就是说，道路泊车位的管理
同样适用《条例》，那么根据其规定，
停车运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孙女士时常在顺河东街停车。5月上旬，她向
济南市天桥区城市停车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称“天桥区停车公司”），交纳了1800元包年
费，收费员承诺她可以选一个车位并喷上编号，用
作她自己的车位。然而快一个月了，她的车位常有
人占用，让她没处停车。收费员当时说的没车位时
会帮她找的承诺也成了一句空话。

由于不少交了包月费的车主担心没地停车，
有些私自设了地锁“守护”车位。孙女士说，该路段
至今还有车锁未被清理。孙女士表示，自己交了
1800元的包年费，但天桥区停车公司并没有保障
她停车的权益。

记者了解到，济南各个区的道路停车位，都曾
“火热招租”过。工作人员都宣称车位有限，租晚了
就要涨价。租车位有包月和包年等不同形式，各区
收费标准不一。有市民反映，历城区某些店铺前的
停车位，就曾采用包月形式外租，租金每月300元。

车位按年出租：

交了车位费，车却没地儿停

对于收费员表示的车位可作个人使用
的这一说法，违反了《济南市停车场建设和
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三十八条，“不得将停
车泊位出租给单位和个人专用。”

目前济南并没有出台停车位长期出租
的收费标准。“严格来说，包年收费不违规，
能不能收要看济南市停车办是否同意。如
果要把这种收费方式固定下来，则需要市
物价局和市停车办共同协商确定收费标
准。”济南市物价局回复称。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王新亮律师表
示，收费单位未有行政许可批文，收取年费
显然是不合法的，费用应退还。济南千舜律
师事务所郑吉泉也认为，停车位按月或按
年收费，本身就是不合法行为，甚至属于不
受法律保护的租赁费。

专家点评：停车泊位不得专用

车位上停的车
可不是想锁就锁

对于停车“霸王锁”，不论是停车
公司还是其监督部门停车办，都是以

《物权法》的“留置权”为依据。
然而律师指出，不交停车费就锁

车，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留置的条
件。“双方存在劳务交易关系，例如修
车后不交修车费，维修公司可以对该
车进行留置，也只能是针对维修费数
额较大、比如两万以上的情况下才可
以。”

山东泉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作
兴说，锁车应视作一种行政强制措
施，停车集团作为公司，无权行使强
制措施或行政处罚。即使济南市停车
办，由于没有经过法律授权，不是一
个具有特定行政执法权的行政主体，
同样无权进行锁车。

据知情人士透露，之前败走济南
的咪表管理方济南科溢公司，之所以
亏损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停车
费难收取。“交警部门多次给科溢公
司强调，不能发生强扣车辆，或趴在
车上、与车主发生肢体冲突等方式来
收取停车费。”

吕作兴认为，科溢公司与停车集
团同属公司性质，无论是民营还是国
营，都没有锁车的权利。

那么，谁有权对不交停车费的车
辆进行锁车呢？吕律师认为，道路违法
停车被锁，可以视作对妨碍道路交通
安全而采取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道
路交通安全法》赋予交警部门对违停
车辆采取罚款或拖车的权利。“由于锁
车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济南交警一
般也不会采取锁车的办法。”

吕律师说，市民把车放在停车位
上并不算违停，交警部门也就没有了
锁车的权利。

一位管理员在引导车主将车辆停在车位内。(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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